
 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5年度）

填报单位：同心县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

项目名称 闽宁文化交流中心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杨克斌：13895536185

主管部门 同心县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同心县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

资金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
（A）

全年执行数（B）
分
值

执行率
（B/A)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730万元 674.53万元 10 93.00% 9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730万元 674.53万元 10 93.00% 9

其他资金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年初设定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完成情况综述

完善市场配套设施，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完善市场功能。新增闽宁协作集市1条
街；新增夜市摊位50个；新增led屏幕40平方米；改造闽宁文创大舞台1000平方米；
新增恐龙研学基地1个；新增闽宁协作雕塑1个；改造文化长廊70米；

新增闽宁协作集市1条街；新增夜市摊位50个；新增led屏幕40平方
米；改造闽宁文创大舞台1000平方米；新增恐龙研学基地1个；新增
闽宁协作雕塑1个；改造文化长廊70米；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
值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实际值
得
分

未完成原因及拟
采取的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50分
)

数量指标

指标一：设置入口主题艺术装置

20

1个 1个

20

指标二：闽宁文化耐侯钢文化地刻 16个 16个

指标三：闽宁里文创商户 30家 30家

指标四：石榴籽艺术雕塑 1个 1个

指标五：民族团结景墙 1个 1个

指标六：闽宁文化故事图框 70米 70米

指标七：恐龙化石骨架展示区 1个 1个

指标八：同心圆构架、农特产品展示装置 1处 1处

指标九：文创舞台 1处 1处

指标十：小舞台 1处 1处

指标十一：变电站等配套设施 1个 1个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 100% 100% 10

时效指标 项目完工及时率 10 100% 100% 10

成本指标 预计投入资金 10 730万元 728.14万元 9

效  
益
指
标

(30分
)

经济效益
指标

通过项目实施，新增闽宁协作集市摊位50个，夜市在持
续运营过程中不断优化升级，保持较高的人气和商业活
力，刺激夜经济，带动消费；增加就业和消费，带动周
边相关产业协同发展，对当地经济和社会产生积极的综
合效益，丰富市民文化生活，促进社区和谐发展。 30

显著提升 100%

30

社会效益
指标

丰富市民文化生活，促进社区和谐发展。 显著提升 100%

满意
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10 90% 100% 10

总分 100 99

注：1.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上述权重可做适当调整，但加总后应等于100分。各部门根据
各项指标重要程度确定三级指标的分值。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2.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80%(含80%)、80-60%(含
60%)、60-0%合理确定得分。
 3.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年度指标值╳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
/全年实际值╳该指标分值；定量指标得分最高不得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